
技术合同登记及税票办理流程

流程顺序 相关资料 份数 联系方式

合同签订

下载填报对应类型《技术合同》

（需用科研合同专业章审批表）

一式三份

（原件）

技术转移中心

（行政楼 304）

《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表》

（用印审批表：二级学院、财务处及分管财务校领导）
一式三份

财务处审核

（行政楼 205、207）

合同登记

填写《技术合同买方信息登记表》，

并携签章好的《技术合同》和《收入核定表》到技术转移中心进行系统登记

一式一份 技术转移中心

（行政楼 304）

系统登记后寄/送《技术合同》和《收入核定表》

[合同金额 100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还需提供技术方案；与国境外签订的合同，还需

提供相关审批证明]

一式四份
市生产力促进中心

（联系联系 28129508）

市生产力中心开具《福建省科技厅技术合同认定证明》 一式一份

税票办理

“技术开发”和“技术转让”两类技术合同，携《技术合同》和《技术合同认定证

明》到财务开具免增值税发票。
一式两份

财务处

（行政楼 307）

“技术服务”和“技术咨询”两类技术合同，携《技术合同》到财务开具简易税率

发票。
一式两份






